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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实现法治的困境与出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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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摘要】 法治在当前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，是时代的需求，是我国的治国方略。要实现法治就需要有良好的立法、

独立的司法和严格的执法环境，在我国目前要实现法治还存在很多困惑，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寻求一条适合我国自身条件

的道路，需要在改革中不断的完善，需要法律人和全国公民的支持。  

  【关键词】  法治； 法治政府； 司法独立； 法律意识  

    一 、法治的概念及价值目标  

  亚里士多德很早就在他的《政治学》中指出:“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: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,而大家所服从的

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。”其中“良法”是前提，“普遍服从”是法治所要达到的状态[1]，他对法治的这

一诠释，厘定了西方法治思想的大致走向。现代意义的法治,“是一种治理状态或秩序，在这一治理状态中，存在着法的

普遍性和有效适用性。法治是建立在现代商品经济，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的基础上的理想治国方略。法治理念的形成与文

化的发展紧密相连，并且“只有当这些文化要素成为根深叶茂的普遍的社会意识，法治的理想才能变成现实”。公民对法

治的普遍认同和信仰，是法治得以实现的社会思想基础。    

  二、我国实现法治存在的问题  

  自从“依法治国”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治国方略，实行法治成为一种必然，我国要实现法治，首先需要建立法治政

府，这样才能实现法治的价值目标。法治政府要求政府行政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都达到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执法必

严、违法必究的状态。在我国实现司法独立存在层层障碍，主要表现在：  

  1、司法机关不独立。在我国，人大是唯一的立法机关，但同时人大又是监督机构，拥有“个案监督”权。在我国司

法机关的管理机制是一套行政的管理方式，在这种制度下要实现司法独立只能是天方夜谭。  

  2、法院不独立。法院在组织和职能上不能独立，法院的组织完全是一套行政的管理方式，并不是依司法裁判的需求

设立的，不具有独立性，这是法院外部的不独立。  

  3、法官不独立。法官的职责就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审判案件，只服从法律和良心，从而维护社会正义。这就说明法官

在审判案件时是独立的而不受任何干预，但在我国法官并不独立。法官缺乏职务保障和经济保障，在职务上关于法官的免

职、降职、辞退或调离不是因法定事由或法定程序而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，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不可能独立审判。  

  三、我国实现法治的条件  

  在我国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建立法治政府，建立法治政府就是要求政府行为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，同时建立严格的

监督机制，主要有：  

  1、确立现代法治理念。法律人要形成现代法治理性，将正义、平等、民主和自由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,要逐渐形成统

一的理念，统一的价值观，这些除了观念上的改变之外,还需要有一个制度上的支持。  

  2、完善司法人员的选任制度。在我国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是一种进步，但仅以此为标准来选拔法官，存在很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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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，司考的门槛太低。大学法律教育的优秀毕业生不能直接进入法院，需要进行职业的实习和培训，提高其法律技术水

平，这个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：“在日本，所有将来要从事司法三职业的人们再通过艰难的司法考试之后，都要进入

日本研修所接受为期一年半的学徒训练，法律学徒们都要跟随法官、检察官和律师学习，领悟和把握三种职能的实际技

能，从而确保此后进入实务界时能很快进入角色，最大的好处就是他们可以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，相互之间可以不断的切

磋交流，有利于形成共同语言和法律职业一体化的意识，这样他们与外界的交涉就会减少，有利于集中精力实施法律”。

[4]在我国，由于面积大，人口多，各地的差距很大，不可能一刀切，成立一个司法培训机构，这个一体化的培训并非意

味着一所化培训，可以设置中央和地方两级司法研修机构，即在中央一级设立国家司法研修所，负责全国在职法官的定期

研修。  

  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,法律的实现需要依法律的实施为前提，法律的实施要由司法机关来完成，司法机关要实现法

治，首先要独立，只有独立了才能实现司法的公正。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：  

  （1）司法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。孟德斯鸠曾说过：“如果司法权不独立于立法  

[1] [2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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